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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知

尊敬的会员：

本会的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任满需要进行换届选举，并成

立监事会。按照本会章程规定，经理事会讨论，制定了用于本

次选举的《泰安市第六次律师代表大会选举办法（草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，特向全体会员公布。

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前反馈给秘书处。

秘书处联系方式：8515061。

附件：泰安市第六次律师代表大会选举办法（草案征求意

见稿）

泰安市律师协会选举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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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第六次律师代表大会选举办法

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

泰安市第五届理事会任期已届满，需进行换届选举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以及《泰安市律师协会章程》，制定

本选举办法。

一、代表、理事和监事人选选举办法

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全市共有执业律师 1143 名，其中

专职律师 999 名，兼职律师 25 名，法律援助律师 15 名，公职

律师 100 名，公司律师 4 名。

（一）代表名额

第六次律师代表大会拟设正式代表总人数 133 人。其中，

社会律师 125 人，原则上按照全市社会律师总人数 10%的比例

（四舍五入）分配到各律师事务所，但每个律师事务所在有符

合章程规定的代表条件的情况下，至少可推荐 1 名代表人选；

法律援助律师 2 人、公职律师 5 人、公司律师 1 人。市直律师

事务所的代表人选请市司法局组织推荐，县（市、区）直律师

事务所代表人选请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组织推荐，公职律师、

公司律师、法律援助律师代表人选请市司法局组织推荐。律师

代表中女律师、青年律师及少数民族律师应占一定比例。

（二）理事、监事名额

拟设理事、监事共 75 人。其中，社会律师 72 人，法律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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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律师 1 人，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 2 人。

市直律师事务所理事、监事名额：按照市直社会律师总人

数 7%的比例（四舍五入）计算，共 43 人。按照各市直律师事务

所社会律师总人数 7%的比例（四舍五入）计算各所分配到的名

额。

县（市、区）直律师事务所理事、监事名额：按照各县（市、

区）直社会律师总人数 7%的比例（四舍五入）计算各县（市、

区）分配到的名额，共 29 人。其中，泰山区 3 人，岱岳区 3 人，

新泰市 9 人，肥城市 8 人，宁阳县 2 人，东平县 4 人。

理事候选人人选拟设 67 人。其中，市直律师事务所的理事

候选人人选请市司法局组织推荐；法律援助律师、公职律师、

公司律师理事候选人人选请市司法局组织推荐；县（市、区）

直律师事务所理事候选人人选请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组织推荐。

监事候选人人选：拟设 8 人。由选举委员会从代表人选中

提名。

（三）代表条件

1.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；

2.坚持律师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，切实履行维

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、维护法律正确实施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、

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责使命，自觉做到拥护宪法、拥护社会

主义制度、拥护党的领导；

3.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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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业务能力强，工作业绩突出，自觉履行律师协会会员义

务，在当地律师界具有较高的威信和代表性；

5.关心律师业发展，热心公益事业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

感和良好的社会形象。

（四）理事条件

1.当选为本次代表大会代表；

2.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；

3.热心律师协会工作，积极参加律师协会活动，具有奉献

精神；

4.综合素质高，有较强的议事和社会活动能力，在律师界

有一定影响，善于维护律师合法权益；

（五）监事条件

1.当选为本次代表大会代表；

2.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；

3.敢于坚持原则、办事公道；

4.具有丰富的行业管理工作经验；

5.当选为理事的不得担任监事会成员。

（六）代表、理事和监事候选人产生办法

1.推荐代表、理事和监事候选人人选。各有关单位组织推

荐代表、理事和监事候选人人选，将打印的名单、登记表和承

诺书一式二份及电子版送市律师协会秘书处并送市律师协会选

举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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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代表产生办法。代表资格由选举委员会确认。

3.理事产生办法。由选举委员会将理事候选人人选提交第

六次律师代表大会主席团审查，由代表大会进行等额选举，得

票过半数者当选。如果当选者不足设定名额，不再补选。

4.监事产生办法。由选举委员会将监事候选人人选提交第

六次律师代表大会主席团审查，由代表大会进行等额选举，得

票过半数者当选。如果当选者不足设定名额，不再补选。

二、常务理事选举办法

拟设常务理事 23 人。

（一）常务理事条件

1.当选为市律协第六届理事会理事；

2.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；

3.热心律师事业，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奉献精神。

（二）常务理事候选人产生办法

由选举委员会从各单位推荐的理事候选人人选中提名23人

作为常务理事候选人，经市律师行业党委研究报市司法局党委

同意，由第六次律师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交理事会进行等额选举，

得票过半数者当选，如果当选者不足设定名额，不再补选。

三、会长、副会长选举办法

拟设会长 1 人，副会长 7 人。

（一）会长、副会长条件

1.当选为市律协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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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本市律师界享有较高声望、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社

会活动能力；

3.业务素质优良、业绩显著、公道正派、热心公益事业。

（二）会长、副会长候选人产生办法

由选举委员会从常务理事候选人中提名，经市律师行业党

委研究报市司法局党委同意，由第六次律师代表大会主席团审

查，提交理事会进行等额选举，得票过半数者当选。如果副会

长当选者不足设定名额，不再补选；如果会长缺位，从当选副

会长中补选。

四、监事长、副监事长选举办法

拟设监事长 1 人、副监事长 4 人。

（一）监事长、副监事长条件

1.当选为市律协第六届监事会监事；

2.具有较高业务水平、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；

3.坚持原则、公道正派。

（二）监事长、副监事长产生办法

由选举委员会从监事候选人中提名，经市律师行业党委研

究报市司法局党委同意，由第六次律师代表大会主席团审查，

提交监事会进行等额选举，得票过半数者当选。如果副监事长

当选者不足设定名额，不再补选；如果监事长缺位，从当选副

监事长中补选。

以上选举办法经本届理事会通过，报经有关部门核准施行。


